
 

证券代码：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2015-087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不服 

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 12月，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或“一审法院”）

民事判决书（（2014）穗中法民一初字第 49 号）（以下简称“判决书”）等判

决材料，（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载的《恒大高新：关于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84））。 公司对此判决书判决不服，

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9日，依法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

提起上诉。现将本民事上诉状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民事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5年 12月，收到广州中院判决书等判决材料，公司对此判决书判

决不服，现依法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向广州中院

递交了《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金庐北路 88号 

法定代表人：朱星河，董事长 

 

被上诉人一（原审原告）：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78号 3801房 

法定代表人：赵长龙，总经理 

 



 

被上诉人二（原审原告）：恒大长白山矿泉水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吉林省靖宇县城西南八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艾冬，总经理 

上诉人因与两被上诉人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穗中法民一初字第 4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2014）穗中法民一初字第 49号民事判决； 

2、判决驳回两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3、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一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一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具有原

告的主体资格，偏离客观事实，纯属主观臆断。 

1）被上诉人一“授权”被上诉人二全权使用“恒大冰泉”商标的行为不具

有法律效力，是无效授权。 

在被上诉人一未正式获得涉案的“恒大冰泉”注册商标专用权之前，被上诉

人一“授权”被上诉人二使用涉案商标没有法律依据，该“授权”不具有法律效

力，是无效授权。 

2）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一是被上诉人二的全资母公司。 

就目前的持股关系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之间存

在直接或间接的持股关系，更不可能是全资母公司的关系。可见，被上诉人一与

被上诉人二之间不存在全资母公司的关系。 

3）涉案公告陈述的内容没有针对被上诉人一，亦不会让信息接收者有任何

理由相信该陈述针对的对象包括被上诉人一。 

被上诉人一认为其名誉权因此而受到侵害，纯属其主观臆断、对号入座所致。 

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并未实施侵害名誉权的

行为。 

在本案中，上诉人发布涉案公告的行为并不符合侵害名誉权责任的四个构成

要件。具体理由如下： 

1）涉案公告的内容客观真实，并无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上诉人发布公告



 

的行为不违法，主观上不存在过错。 

在本案中，公告内容是上诉人基于以上认定作出的表述，结合当时已经发生

的客观事实来看公告内容，上诉人反映的问题真实，且并未以损害他人名誉为目

的，没有捏造虚假事实并加以散布，不构成侮辱、诽谤他人。 

2）一审法院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作为名誉权侵权的判定依据，

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 

《管理办法》是我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的程序、内容作出的规范，

而非对名誉侵权的界定标准。故一审法院以涉案公告内容并未达到了《管理办法》

要求的严谨程度，就认定上诉人主观上“明显存在过错”，是适用法律错误。 

3）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偷换概念。 

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 15 页第二点第（一）项第 5 行描述上诉人发布的公告

为“部分内容存在失实”，而在第 17 页第（三）项第 1 行则称上诉人“发表严

重失实的报道”，从而认定上诉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为了

论证上诉人的主观过错，偷换概念，推翻了自身在判决前半部分的认定，故意夸

大公告的失实程度，此乃一审法官无法形成内心确信的表现。 

4）上诉人发布的公告并未对两被上诉人的名誉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结果。 

在本案中，两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上诉人发布的公告对其

名誉造成一定影响，其主张的因名誉受损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举证。  

既然无法证实存在损害结果，则侵权行为自然不成立；同时，亦无法满足《民

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40 条第 1款关于认定侵害名誉权须“造成一定影响”

的要求。 

二、 本次上诉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该上诉还属于受理阶段，该诉讼行为不会对本公司造成实质性影响。 

第 32类“恒大”商标早已由本公司获得注册，并广泛使用。根据《商标法》

的相关规定，商标专用权理应获得合法保护。 

2015年 7月，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本公司使用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

国际分类第 40 类焊接、金属处理服务上的“恒大”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具

体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刊载的《恒大高新：关于公司“恒大”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公告  》（公

http://disclosure.szse.cn/m/finalpage/2015-07-23/1201334198.PDF


 

告编号：2015-039））。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尚有零星、小额经济纠纷等诉

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

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具体的进展情况，本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五、备查文件：公司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的民事诉讼状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